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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25]A0438号

致：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 ）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贵公

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会议” ）。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称“《股东会规则》” ）、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称“《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

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以下称“《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称

“《公司章程》” ）的规定，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所表

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2．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过程进行见证，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网络

投票结果均由相应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平台予以认证；

3．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

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

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本所律师

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

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 本次会议由贵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董事会召集。

贵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8月2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开发布了《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称“会议通知” ），该会议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

的召开时间、地点、召开方式、审议事项、出席对象、股权登记日及会议登记方式等事项。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9月12日在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园公司一楼会议室如

期召开，贵公司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冯就景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2

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贵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均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

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人资格。

经核查，贵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尚有回购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

会表决权， 据此， 在计算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时应当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

（3,547,700股），即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53,341,149股。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提供的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股东代理人提交的股东授

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反馈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截至本

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贵公司及本所律师查验确认，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

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合计368人，代表股份262,456,190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7.8937%。

除贵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包括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经查验，上述现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对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通过了《关

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同意261,932,457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8004%；

反对363,75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386%；

弃权159,97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610%。

本所律师与现场推举的股东代表、监事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清

点，经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 其中，贵公司对相关

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经查验，上述项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

通过。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桑 健

温定雄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002953� � � � �证券简称：日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9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2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2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上

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9:15-15:00。

2、召开地点：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园公司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冯就景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68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为262,456,190股，占公司股份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

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3,547,700股）的57.893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260,697,171股，占公司股份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3,547,700股）的57.5057%。 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6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759,0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88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63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759,019股，占公司股份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

公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3,547,700股）的0.3880%。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及通讯参会的形式召开。公司全部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61,932,45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04％； 反对

363,7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86％；弃权159,9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35,28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2558％；反对363,757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6795％；弃权159,9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4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

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股票代码：600116� �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2025-046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在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25年度担保计划内，2025年8月无新增担保。

● 除上述2025年度担保计划外，根据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关于为重庆市科尔科克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重庆涪陵聚龙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龙电力” ）于2025

年8月为其持股31.5%的参股公司重庆市科尔科克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科尔科克公司” ）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157.50万元。 该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

担保， 由科尔科克公司用其在建工程及土地使用权为聚龙电力的保证担保提

供反担保。

● 截至2025年8月31日， 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122,679.18万

元，公司及子公司担保总额为324,672.18万元【含2025年度担保计划中尚未

使用额度195,000万元以及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聚龙电力为其持股31.5%的

参股公司科尔科克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中尚未使用额度6,993万元】，占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9.4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无逾期担保。

● 其他说明：本公告中担保余额、发生额、总额以及偿还额度合计数与

分

项数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2025年度担保计划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3日、6月27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2025年度担保计划新增担保总额不超过19.50亿元，并同意授权

总经理办公会具体负责处理上述担保事宜， 适用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至

下一次股东大会重新核定担保额度之前。 公司2025年度担保计划中被担保方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其中全资子公司5家，担保金额7.50亿元；

控股子公司1家，担保金额2亿元；开展票据池业务，公司及子公司、子公司之间

互相担保累计发生额不超过10亿元。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5

日、6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

议公告》（临2025-014号）、《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临2025-018

号）、《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2025-027号）。

（二）担保计划进展情况

在2025年度担保计划内，2025年8月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新增和解除担

保情况。

二、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2025年度担保计划是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和资金安排， 为满足部分所

属公司的资金需求而进行的合理预计。所有被担保主体均为公司下属全资、控

股子公司，公司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整

体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带来不利影

响。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

计划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2025年度担保计划中所有被担保主体均为公司下

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其经营状况稳定，具有担保履约能力。公司对全资及控股

子公司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整体担保风

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带来不利影响。 为满

足公司部分子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使其能够健康、可持续发展，根据公司及

所属子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和资金安排， 会议同意公司2025年度担保计划事

项，新增担保额度为19.50亿元，并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总经理办公会具体

负责处理上述担保事宜， 适用期限为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至下一次

股东大会重新核定担保额度之前。

四、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8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担保总额为324,672.18万元(含2025

年度担保计划中尚未使用额度195,000万元以及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聚龙电

力为其持股31.5%的参股公司科尔科克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中尚未使用额度

6,993万元)， 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9.44%。

公司当前担保全部是对全资、控股子公司、合营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存在为其他外

部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600116� � � �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2025-047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开挂牌转让下属参股公司股

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为进一步提升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资产运营效率，持续优化战略布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重庆两江长兴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电

力” ）通过公开挂牌转让其持股41.0071%的参股公司重庆天泰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泰能源” ）的全部股权。同时，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处理

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程序文件、股权转让协议

等。 本次公开挂牌转让底价不低于长兴电力所持41.0071%股权对应的中瑞世

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评估机构” ） 所出具的中瑞评报字

【2025】第（500290号）评估报告中的评估价值64,075.96万元，增值率为

123.60%。

● 公司已收到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发来的《交易结果通知书》，本次公

开挂牌共征集到1个意向受让方并已通过资格审核且按时足额缴纳保证金。最

终确定重庆市博赛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赛矿业” ）为本次公开

挂牌的受让方，最终报价为64,075.96万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双方尚未签订正式产权交易合同，且该

事项后续还需向主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等审批手续。 公司将持

续关注本次公开挂牌转让事项的相关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前期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资产运营效率，持续优化公司战略布局，经公司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长兴电力已通过公开挂

牌的方式转让其持股41.0071%的参股公司天泰能源的全部股权。 本次公开挂

牌转让底价不低于长兴电力所持41.0071%股权对应的评估机构所出具的评

估报告中的评估价值64,075.96万元（增值率为123.60%）。 本次股权转让完

成后，长兴电力将不再持有天泰能源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上述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7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下属

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临2025-031号）。

二、本次交易进展概况

9月11日，公司收到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发来的《交易结果通知书》，本次

公开挂牌共征集到1个意向受让方并已通过资格审核且按时足额缴纳保证金。

最终确定博赛矿业为本次公开挂牌的受让方，最终报价为64,075.96万元。

（一）交易对方情况

1.公司名称：重庆市博赛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成立日期：1994年08月27日

4.注册资本：121,856,000元人民币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62125509XD

6.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川区南城街道办事处白房居委

7.法定代表人：袁志伦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生产、加工、进出口:矿产品(与本企业自产产品配

套的相关或同类的商品)、棕刚玉、氟石、碳化硅、金属硅、硅灰石、重晶石、铝钒

土、锰矿石、铬矿石;加工销售:焦炭、莹石、滑石、焦宝石、碳化硼、小苏打、铸造

砂、石英、莫来石、高岭土、金属锰、镁砂、耐挼砂材料，零售:钢材、五金，销售及

进出口:电解铝、铝合金、铝锭、铝棒、铝材、氧化铝、氢氧化铝，进出口代理服

务;销售:机械设备、配件及辅助材料、货车、货车配件、五金机电、劳保、日用杂

品(不含烟花爆竹)、食品、办公用品，铁合金冶炼，常用有色金属冶炼(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重庆市九龙万顺实业有限公司95%、袁志伦5%

10.根据博赛矿业提供的相关信息，其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

下（单位：亿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6月30日

总资产 232.52 257.60

总负债 103.21 116.51

净资产 129.31 141.09

项目 2024年度 2025年1-6月

营业收入 242.95 118.13

净利润 36.74 12.19

公司下属子公司和博赛矿业及其子公司存在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以及

供能服务等情况。除此情况外，不存在其他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博赛矿业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或其他失

信情况。

（二）交易合同签订情况

目前，交易双方正在积极对接落实产权交易合同签订事宜，公司将根据合

同签订进展情况，及时披露合同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情况等。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资产运营效率，持续优化战略布局，将股

权转化为流动性更强的资金， 提升资金回笼效率，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本次公开挂牌转让股权事宜如能顺利完成，剔除相关成本后，长兴电力预

计可实现当期投资收益约1.9亿元，将对公司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带来一定

的积极影响，最终具体影响以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

四、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双方尚未签订正式产权交易合同，且该事项

后续还需向主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等审批手续。 公司将持续关

注本次公开挂牌转让事项的相关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1872� � � � � � � � � � �证券简称：招商轮船 公告编号：2025[046]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加2025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集体接

待日暨中报业绩说明会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15:00-17:00

� � �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

� �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14:00前访问网站http://ir.p5w.net/zj/，进

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将参加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指导、上海上市公司协会及深圳市全景

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 “2025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集体接待日暨中报业绩说明会活

动” 。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坦诚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15: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招商轮船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总经理王永新先生，独立董事邓黄君先生，财务总监娄东阳先生，董事会秘

书孔康先生、董事会办公室总经理李漫先生、董事会办公室副总经理刘宇丰先生及相关人

员将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 “全景路演” 网站(http:

//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

流。

（二）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9日（周五）14：

00�前访问 http://ir.p5w.net/zj/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提出问题。 相关问题征集二维码

如下：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招商轮船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3361872

邮箱：ir@cmhk.com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01872� � � � � � � � �证券简称：招商轮船 公告编号：2025[047]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

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轮船” 或“公司” ）于2025年7月11日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外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外运集运” ）通过

包括但不限于大宗交易、集中竞价或协议转让等方式，以不超过18亿元人民币为上限收购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通控股” ）股份，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书面授权人

开展具体交易。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2日发布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 [033]）、《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35]）以及于2025年8月25日发布的《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进展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

为实施上述交易，中外运集运于2025年7月11日通过证券市场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方

式合计受让安通控股333,742,322股股份（占安通控股总股本的7.89%），具体包括：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受让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安通控股33,333,334股股份

（占安通控股总股本的0.79%）；与中国化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资管” ）

签署《股份转让协议》，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中化资管持有的安通控股82,908,988股股

份（占安通控股总股本的1.96%）；与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港

口” ）、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国新证券-招商银行-国新股票宝33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以下简称“国新股票宝33号” ）签署《股份转让协议》，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分别受

让招商港口持有的安通控股39,000,000股股份（占安通控股总股本的0.92%）、国新股票

宝33号持有的安通控股178,500,000股股份（占安通控股总股本的4.22%）。 同时，为执行

对安通控股的增持计划， 中外运集运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安通控股50,876,231股股

份（占安通控股总股本的1.20%）。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中外运集运上述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已完成；中外运集运与

招商港口、国新股票宝33号的上述协议转让已于近日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并

已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中外运集运与中化资管的《股份转让协议》仍需取得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双方的上述协议转让尚待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并办理股

份过户登记手续，能否完成尚有不确定性。

上述增持事项正在推进中，可能存在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

风险因素，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2337� � � �证券简称：赛象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1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时间：2025年9月12日下午14：00

会议地点：天津市华苑新技术产业园区（环外）海泰发展四道9号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会议室。

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

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史航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86人，代表股份221,847,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327％。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

218,660,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585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3人，

代表股份3,186,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7％。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84人，代表股份3,186,3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7％。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 代表股份1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3人，代表股份3,186,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547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220,56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32％；反对1,

23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84％；弃权40,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该议

案获通过。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90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8406％；反对

1,23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8821％；弃权40,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73％。

2、审议《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220,59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64％；反对1,

23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82％；弃权12,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该议

案获通过。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93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7570％；反对

1,23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8633％；弃权12,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98％。

3、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220,56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35％；反对1,

23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82％；弃权40,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该议

案获通过。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90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8594％；反对

1,23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8633％；弃权40,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73％。

4、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同意220,499,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24％；反对1,

30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90％；弃权41,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该议

案获通过。

5、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220,54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09％；反对1,

28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796％；弃权21,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 该

议案获通过。

6、审议《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的议案》。

同意220,56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29％；反对1,

23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84％；弃权41,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该议

案获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天津嘉德恒时律师事务所律师高振雄、汪菁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天津嘉德恒时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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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埃科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中安创谷科技园二期J2栋3F公司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0

普通股股东人数 7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3,452,28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3,452,28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5.278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5.27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董宁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黄欣杨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443,968 99.9808 8,318 0.0192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415,668 99.9157 35,818 0.0824 800 0.0019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444,668 99.9824 7,118 0.0163 500 0.0013

4、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授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417,668 99.9203 34,118 0.0785 500 0.0012

5.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5.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444,668 99.9824 7,118 0.0163 500 0.0013

5.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444,668 99.9824 7,118 0.0163 500 0.0013

5.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444,668 99.9824 7,118 0.0163 500 0.0013

5.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444,668 99.9824 7,118 0.0163 500 0.0013

5.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444,668 99.9824 7,118 0.0163 500 0.0013

5.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444,668 99.9824 7,118 0.0163 500 0.0013

5.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444,668 99.9824 7,118 0.0163 500 0.0013

5.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443,868 99.9806 7,118 0.0163 1,300 0.0031

5.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444,668 99.9824 7,118 0.0163 500 0.001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25年半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64,152 95.1771 8,318 4.8229 0 0.0000

2

《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135,852 78.7684 35,818 20.7676 800 0.4640

3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164,852 95.5829 7,118 4.1270 500 0.2901

5.04

《关于修订〈累积投票

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164,852 95.5829 7,118 4.1270 500 0.29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3、5.0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议案4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启捷、李贝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在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

及表决程序等方面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合肥埃科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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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埃科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任暨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职

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合肥埃科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

事唐世悦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调整，唐世悦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职务。辞职后，唐世悦先生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唐世悦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

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亦不会对公司正常经

营发展产生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

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唐世悦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其简历详见附件。唐

世悦先生将与公司现任第二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至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唐世悦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数量仍为9名，其中兼任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的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合肥埃科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附件：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唐世悦先生，1979年出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博士。 2006年7月至2008年7月，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第三十八研究所工程师；2008年7月至2013年12月，任安徽大学教师；2011年3月至2021

年12月，历任合肥埃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监事、研发主管、制造总监；2021年12月至今，任

合肥埃科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制造总监。

截至目前，唐世悦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790,137股。 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

禁入期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